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裝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訂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線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
第 1 頁，共 2 頁

農業部桃園區農業改良場 函
地址：327005 桃園市新屋區後庄里7鄰東
福路二段139號
承辦人：王薇凱
電話：(03)476－8216#132
傳真：(03)476－8477
電子信箱：kai0131@tydais.gov.tw

受文者：國立虎尾科技大學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115年4月30日
發文字號：農桃改人字第1154717004號
速別：普通件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附件：如文 (附件1-農業部桃園區農業改良場受理大學院校學生暑期實習申請作業須

知.pdf、附件2-附表1-實習申請表.odt、附件3-附表2-實習具結書.pdf、附件4-
(申請學校全銜)115年度暑期實習申請案件彙整表.odt、附件5-本場115年度提供
暑期實習生名額一覽表.pdf)

主旨：為協助培育國內農業相關領域人才，本場提供大學院校農

業相關學(科)系學生暑期實習機會，貴校倘有需求，請於

115年5月15日(星期五)前函送本場提出申請，逾期不予受

理，請查照。

說明：

一、本案申請對象為就讀國內大學院校農業相關學(科)系所之

學生，每人以申請1個實習項目為限。實習期間本場不支給

任何報酬，實習學生個人膳宿、交通工具及生活必需事項

須自理，倘有住宿需求者，應於報到前向實習單位提出借

用宿舍申請，並應自行或由學校協助辦理意外傷害保險事

宜。

二、檢附本場受理大學院校學生暑期實習申請作業須知(含附

表)及本場115年度提供暑期實習名額一覽表各1份。

正本：國立臺灣大學、國立中央大學、國立中興大學、國立嘉義大學、國立宜蘭大學、
國立虎尾科技大學、國立屏東科技大學、國立臺南大學、中國文化大學、宏國學

檔　　號:
保存年限:

3

國立虎尾科技大學

1150004320　115/04/30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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校財團法人宏國德霖科技大學
副本：本場人事室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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